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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○華聲請書 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

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 

壹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        請求解釋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六一

六號判決所適用之「公、民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管

理輔導辦法」（以下稱「管理輔導辦法」）第三十一條第

一款之規定違憲，俾使聲請人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一七七

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之意旨，提起再審之訴。 

貳、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    一、查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

日以（89）環署訓字第○○六八一四三號處分，以

聲請人所受僱之昌○企業有限公司（以下稱昌○公

司）於聲請人擔任廢棄物處理及清除技術員期間，

該昌○公司違法經營，致污染環境，情節重大為由，

乃依前開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第一款所定

「因其所受僱之清除、處理機構違法或不當營運，

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，情節重大者」，撤銷

（應係廢止）聲請人之（88）環署訓證字第 HA 二

四○四三一號甲級廢棄物清除技術員合格證書及

（88）環署訓證字第 HA 一六○四三○號甲級廢棄

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，並以同一函號處分將其他

三位技術員即胡○安、洪○娟、蘇○敏之合格證書

一併予以撤銷，此有處分書四份可按（附件一）。聲

請人不服，依法提出訴願遭決定駁回，此有訴願決

定書影本可按（附件二）；決定駁回後聲請人依法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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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原告之訴仍遭駁

回（附件三），不服續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訴，亦

遭該院以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六一六號判決依據

前揭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駁回

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在案（附件四）。 

    二、系爭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第一款撤銷技術

員合格證書之規定（附件五），係屬對於人民工作權

所為之限制，依法應有法律之授權及授權必須明確

下始得為之，亦即須符合「法律保留」原則，及「授

權明確性」原則之要求。惟上開「管理輔導辦法」

第三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，不僅違反「法律保留」

原則，且將僱主違法營運之責任轉嫁由受僱人負

擔，亦有違「不當聯結禁止」之原則，嚴重違反憲

法第二十三條及侵害聲請人依憲法第十五條所保

障之工作權，爰依法聲請大院解釋。  

參、聲請人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

解 

    一、系爭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違反

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「法律保留原則」及「授權明

確性」原則： 

        （一）按法律保留原則又稱積極依法行政原則，係

市民法治國時期即產生的代表性理論，指重

要的事項應由法律規定，未經法律授權，不

得逕由行政命令取代而為規定（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六條），此一理論雖發韌自市民自由

法治國時代，於今日社會法治國時代仍有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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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（見李惠宗著「行政法要義」第四十二頁

以下、陳敏著「行政法總論」三版第一五四

頁以下、吳庚著「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」第

六版第八十四頁以下）。 

        （二）而司法院對於法律保留原則之實踐，亦於多

號之解釋中，均已明確揭示：「對人民違反行

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予以裁罰性之行政處分，

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分之構成要件與

法律效果，應由法律定之，法律雖得授權以

命令為補充規定，惟授權之目的、範圍及內

容必須具體明確，然後得據以發布命令，方

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」，此有司法院釋

字第三一三號、第三九四號、第四○二號及

第五七○號解釋等可資參酌。 

        （三）另司法院於釋字第三九四號及第四四三號解

釋理由書內，又進一步闡釋授權範圍及規範

密度之判斷，謂：「……準此，凡與限制人民

自由權利有關之事項，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

訂定命令加以規範……，如涉及限制人民之

自由權利時，其授權之目的、範圍及內容須

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；若法律僅為概括授權

時，固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

為判斷，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；惟依

此種概括授權所訂定之命令，祇能就執行母

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，尚

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，逕行訂定制裁性之



4 
 

條款，此觀本院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甚為明

顯」，「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

由命令予以規定，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，應

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

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；諸如剝奪人民生

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，必須遵守罪刑法

定主義，以制定法律方式為之；涉及人民其

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亦應由法律加以規

定，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

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」。 

        （四）按行為時（即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修正

前）之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固規定「前

條公、民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管理輔導

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定之」（附件六），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乃

依此概括授權訂定行為時「管理輔導辦法」，

其第三十一條規定：「清除、處理技術員有下

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

書：一、因其所受僱之清除、處理機構違法

或不當營運，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，

情節重大者。二、清除、處理技術員使清除、

處理機構借用其名義登記為技術員者。三、

同一時間受聘僱於不同場所為清除、處理技

術員者。四、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經主管機

關認定情節重大者。」此項清除處理技術員

合格證書之撤銷（應係廢止）處分，已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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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工作權加以限制，乃屬就人民違反行政法

上義務之行為裁罰性之法規命令，依司法院

釋字第三一三號、第四○二號及第五七○號

解釋意旨，廢棄物清理法就此之授權應具體

明確始可。惟觀之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

十一條規定，就清除、處理技術員資格撤銷

（或廢止）事項之授權目的、範圍及內容，

有欠明確。 

        （五）又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理由書所示

『惟依此種概括授權所訂定之命令，祇能就

執行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

規定，尚不得超越法律授權之外，逕行訂定

制裁性之條款』，而系爭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

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之撤銷（或廢止）技術

員合格證書處分，係屬制裁性之條款，並非

屬執行母法有關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，則

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，自不得以概

括授權方式委由主管機關訂定制裁性之條

款甚明，縱以概括授權方式委由主管機關訂

定法規命令，亦應符合授權具體明確之要求

始可。 

        （六）另佐以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

（即行為後）之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四條新

增列「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至第五項、第四十

二條專業技術人員資格、合格證書取得、訓

練、廢止及其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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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

之」規定，該規定之立法理由則載明：「配合

行政秩序法之規定，有關限制人民之權利或

課以人民義務或規定其他重要事項者，需有

法律明文授權，且其授權之目的、內容及範

圍應具體明確，爰增訂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技

術人員管理之法源依據」（附件七）。益徵原

由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行為時「管理輔導辦

法」第三十一條第一款有關撤銷技術員資格

之規定，實已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

原則之要求，自屬無效。同時亦嚴重侵害憲

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內涵，此亦有

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八○三

號判決所載意旨亦認系爭「管理輔導辦法」

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係屬違憲，應不予適

用，可資參考（附件八）。 

    二、行為時之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，

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規定： 

            系爭行為時之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第

一款係規定「清除、處理技術員因其所受僱之清除、

處理機構違法或不當營運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

健康，情節重大者，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書」，

該款之裁罰構成要件，竟係以「僱主」違法或不當

營運為由，反轉嫁予以技術人員裁罰。亦即基此規

定，縱清除、處理技術員本身未有任何違法或不當

行為，其仍將因所受僱之清除、處理機構之違法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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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當營運行為而受罰，此一將僱主本身之違法或不

當營運所生之情節，卻轉由其技術員承擔「資格遭

撤銷」危險之規定，顯有「不當之聯結」，亦有違「刑

止一身」之裁罰原則，對清除、處理技術員之權利

顯有重大侵害，並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工作

權之規定。 

    三、綜上所述，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六一

六號判決適用法令顯有錯誤，而行為時之「公、民

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

條第一款之規定，顯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「法律

保留」原則，並進而嚴重侵害人民依憲法第十五條

保障之工作權，為此謹聲請大院惠予賜准違憲審

查，以維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精神，實感法便。 

肆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    附件一：處分書影本四份。 

    附件二：訴願決定書影本乙份。 

    附件三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影本乙份。 

    附件四：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六一六號判

決書影本乙份。 

    附件五：法令影本。 

    附件六：法律影本。 

    附件七：立法理由影本。 

    附件八：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八○三號判

決書影本乙份。 

    謹  陳 

司  法  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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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請人：洪○華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七 日 

 

（附件四） 
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六一六號 

上  訴  人  洪○華            住（略） 

被 上 訴 人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設（略） 

代  表  人  張祖恩            住（略） 

右當事人間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

一年八月十四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三五五

三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    理  由 

一、上訴人原領有被上訴人核發之（八八）環署訓證字第Ｈ

Ａ一六○四三○號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及

（八八）環署訓證字第ＨＡ二四○四三一號甲級廢棄物

清除技術員合格證書，並由昌○企業有限公司（下稱昌

○公司）分別申經高雄縣政府以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二

十八日八八府環四字第 WB ○○三二○四號及八十九

年二月十五日八九府環四字第 WB ○○○六三二號函

核准設置為該公司之廢棄物處理及清除技術員。嗣被上

訴人以上訴人設置為昌○公司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技術

員期間，該公司違法營運，致污染環境，情節重大，顯

未克盡專任技術員管理之責，乃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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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（下稱輔導辦法）第三十一條第一

款規定，以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（八九）環署訓字第

○○六八一四三號函撤銷上訴人之甲級廢棄物清除及

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。上訴人不服，提起訴願，遭決定

駁回，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 

二、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略以：上訴人所屬昌○公司之第

一類甲級廢棄物處理操作許可證上之附表所載，亦顯示

其可處理之項目包括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

物，甚為明顯，非如被上訴人所謂昌○公司僅能處理一

般事業廢棄物。參照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之

規定，主管機關固得依此訂定法規命令，對公民營清除、

處理機構之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為必要之規範。惟廢棄

物清理法並未就上述公民營清除、處理機構之專業技術

人員違反義務，應予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為具體

明確之授權。是主管機關發布之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對

清除處理技術員違反義務之行為，訂定得予裁罰之規

定，顯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且明顯違反憲

法第二十三條所定「法律保留」原則。被上訴人係以輔

導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為其撤照之依據，然該

條款係採結果犯，亦即必須「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

康且情節重大」。惟被上訴人迄今並未提出昌○公司之

貯存灰渣有何「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」之具體證

據，顯違反「依法行政」原則。再者，被上訴人雖以臺

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書上謂有鋅、鉛之有害事業

廢棄物之檢測報告為憑。然該起訴書僅能證明有鉛、鋅

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檢測報告而已，並無任何因該貯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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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中之鉛、鋅物質造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之具體事

證，是被上訴人僅憑起訴書所載，即據以裁罰，實屬率

斷。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僅要求行政機關

必須於該法施行後二年內，儘速將未有法律明文授權之

命令予以修改，如未修改則二年過後，自動失效，毋再

以其他方法宣告廢止。該增修條文並未規定或推定原未

有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在此「二年修正期間」即屬合法。

審理案件之法官於具體個案中，對於行政命令之內容是

否牴觸憲法、法律仍應依職權審酌之，是難謂輔導辦法

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於本件仍可適用，為此請求撤銷

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等語。 

三、被上訴人則略以：被上訴人依行為時之廢棄物清理法第

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法律授權訂定輔導辦法，於法並

非無據。被上訴人本於法律授權及符合立法者意旨針對

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資格、職掌、合格證書之取得

及使用與廢止（撤銷）皆有明確規定並訂定於輔導辦法

內，依法有據，更為行政管制所必要之措施。況依九十

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通過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

四條之一規定，則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在該法施行後二

年內，仍為有效，則該辦法尚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上

訴人所屬「昌○公司」雖為甲級廢棄物處理場，可從事

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處理，惟依高雄縣政府核發「昌○公

司」處理場（廠）操作許可證及清除許可證，均已載明

其營業項目如附表，故依該附表「廢棄物種類」欄中記

載，「昌○公司」對於污泥之清除及處理僅限於無害性

者。惟被上訴人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及八十九年七月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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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日稽查時查獲「昌○公司」準備投入焚化爐焚化之

污泥，經檢測結果，該汙泥總銅含量高達 348mg/L，總

鋅 檢 測 數 據 為  41.9mg/L 及 總 鉛 檢 測 數 據 為 

6.42mg/L ，三者均已超過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」

之規定，係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。故其顯然違反營業項

目許可規定之範圍，且該稽查紀錄均有上訴人親自簽名

具結在案可稽。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以「污染環境」為

由撤證，無任何科學或醫學上之依據可憑，且未有客觀

鑑定之依據一節，核與上述事實不符。另依八十九年八

月十一日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工作紀錄表記載

「昌○公司位於田單四街三號非法貯存場……廢溶劑

桶子破損致使流出污染地面」，顯示「昌○公司」對於上

述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，違反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

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」第十條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

方法及第十四條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之規定。由

於該公司違規情節嚴重，案經高雄縣政府以違反行為時

之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及輔導辦法第三十條第一

項第三款、第四款暨第六款規定，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九

日及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分別以八九府環四字第 WB 

○○三五四三號及八九府環四字第 WB ○○三九五八

號函撤銷該公司第一類甲級廢棄物清除、處理許可證，

並命立即停工，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

上訴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予以提起公訴在案。上訴人所

屬「昌○公司」不但違反許可證之營業項目，從事含有

總銅、總鋅及總鉛之有害事業廢棄物（污泥）處理，除

違反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」外，復未經主管機關



12 
 

許可，擅自非法租用貯存場，且貯存之有害事業廢棄物，

復因貯存桶子破損致廢溶劑流出污染地面，亦違反「事

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」第十條有害事

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及第十四條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

存設施之規定，其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，情節重

大。被上訴人原處分並無違誤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

四、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，略以：行為時廢

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一條明定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、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或處理業務，應

明列專業技術人員及申請核發許可，而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、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故輔導辦法係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

十一條授權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，就清除處理機構核發

許可之要件、撤銷許可要件、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

設置及合格證書之取得、撤銷要件與相關管理為規定。

其第三十條有關撤銷其許可證或核備文件之規定，即係

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明列核發許可之文件，取得許可

證之業者，如未能遵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而有違反

該辦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時，其符合廢棄物

清理法第二十條發給許可之情形已消失，主管機關自得

以權責主管機關立場依該辦法取銷其原核可事項；同

理，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設置，亦為廢棄物清理法

第二十條所明訂核發許可要件之一，該技術員如有違反

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主管機關自得以

權責主管機關立場依該辦法撤銷技術員之合格證書；否

則輔導辦法之相關規定即形同具文，主管機關亦無從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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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之營運、廢棄物之流向及清除、

處理技術員等為有效之監督管理，對保障人民生命財產

安全顯有疏漏。又國家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，應以法

律定之且不得逾必要程度，憲法第二十三條固有明文。

但法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，一律加以規定，其屬細節性、

技術性之事項，法律自得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，俾

利法律之實施。行政機關基於此種授權，在符合立法意

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所發布之施行細則或命

令，自為憲法之所許。惟在母法概括授權情形下，行政

機關所發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究竟是否已超越法律授

權，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，而應就該法律本身之

目的，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，自屬當然。

況上訴人原有合格證書之取得，係源自於輔導辦法之規

定，基於權利義務同源，輔導辦法自得就合格證書之撤

銷為規定，以貫徹有效監督管理之授權意旨，輔導辦法

第三十一條並未無逾越法律授權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

則。被上訴人稽查人員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、二十四

日至昌○公司稽查時，分別就其汙泥、灰渣採樣檢測結

果，前者總銅含量高達 34mg/L ，屬有害事業廢棄物，

後者總鋅及總鉛檢測數據分別為  41.9mg/L 及 

6.42mg/L ，均超過標準值 25mg/L 及 5.0mg/L；又依

上訴人在場簽名之稽查紀錄顯示，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

昌○公司之操作條件每日紀錄有記載不實之情形，其

冷? 廢水污濁且高溫排放，廠內無地磅，廢棄物焚化前

未經過磅，廠內空氣污染自動檢測設施堆置故障，無法

自動記錄及顯示污染值；另昌○公司未經申報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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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在高雄縣大寮鄉田單四街三號設置廢棄物貯存場，

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稽查時，其內堆置大量之廢印刷

電路板粉末、廢觸媒、廢溶劑、集塵灰、廢液晶面板及

混拌之汙泥、灰渣等，且該廢溶劑已有部分滲漏情形；

八十九年八月十一日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至昌○公

司前述非法貯存場稽查時，現場非法堆置長○化學工業

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處理之印刷電路板粉末約三百噸、不

明廢溶劑三十餘桶等，且廢溶劑桶破損致流出污染地

面，足認昌○公司不僅在其申報許可之廠內未確實依規

定清除處理廢棄物，其汙泥、灰渣屬有害事業廢棄物，

另非法未經申報設置貯存廢棄物之場所，任意堆置廢電

路板粉末、廢觸媒、廢溶劑、集塵灰、廢液晶面板及混

拌之汙泥、灰渣等，並有廢溶劑桶破損溢流污染地面之

情形，自屬污染環境且情節重大。至於臺灣高雄地方法

院法官九十年九月十三日於高雄縣大寮鄉田單四街三

號現場勘驗，已事隔年餘，上訴人謂在場稽查人李○森

陳稱該土地並無污染之背景值等相關資料，不足以為其

有利之證明。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主張均無可採，原處分

及訴願決定並無違誤。因而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

持，駁回上訴人之訴。 

五、本院經核原判決於法並無違誤。上訴意旨仍執前詞並主

張本件係有關人民工作權及生存權之重大事項，即關係

專業人員之資格，無此資格無法從事專業工作。原判決

輕忽不以為意，毫無貼近人民權利保護心意。參照空氣

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五款、第六款及第二十三條、第四

十條規定，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七款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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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二條第六款及第五條規定，

如果空氣、水或土壤有超過監測基準時，始有所謂「污

染環境」之情事。本件並無任何「土壤」、「水」及「空

氣」之監測值，原判決僅憑「有廢溶劑破損流出地面」，

即認定有「污染環境」，並無法律依據，有行政訴訟法第

二百四十二條及同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之

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。環保署南區稽查隊，稽查紀錄提

到其採樣中，所採集集塵灰，總鋅 41.9mg/L 及總鉛 

6.42mg/L 。然當時採樣係至儲存區採樣，而該區位於廠

房內，除有廠房遮蔽外，尚有混凝土地面，因此無污染

之虞；又縱如被上訴人所述其檢測之鋅及鉛含量超過標

準值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，然有何奇怪，蓋上訴人所屬

之昌○公司就是在處理此種超過標準之有害事業廢棄

物。至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、處理與有害事業廢棄

物有無污染環境係兩回事。有無污染環境，必須有污染

值之檢測始能判斷，並非可憑空推斷，原審判決不令被

上訴人提出污染檢測值，反而將其未檢測污染源值之不

利結果歸由人民承擔，顯然是法治國家依法行政原則之

倒錯。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予以裁罰性處

罰之行政處分，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，其處分之構成要

件與法律效果應由法律定之，法律雖得授權以命令為補

充規定，惟授權之目的範圍及內容必須具體明確，然後

據以發布命令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，司法院釋字第三一三號、第三

九○號、第三九四號、第四○二號、第四四三號、第五

一○號、第五一四號分別解釋在案。依行為時廢棄物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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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，主管機關固得依此訂定法規命

令，對公民營清除、處理機構之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為

必要之規範。惟廢棄物清理法並未就上述公民營清除、

處理機構之專業技術人員違反義務，應予處罰之構成要

件及法律效果為具體明確之授權。是主管機關如未有法

律授權下，擅自依據上開法條發布之「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對清除處理技術

員違反義務之行為，訂定得予裁罰之規定，顯與憲法保

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且明顯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所

定「法律保留」原則。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

僅規定「專業技術人員資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」。此

項母法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專業技術人員「資格」

制定規範，而此項資格，應係指資格之取得，而非包括

裁罰性之撤銷技術人員之資格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

條雖有授權得由主管機關訂定「專業人員資格」之「辦

法」，但對於裁罰性之行政處分，其處分構成要件及法律

效果於母法及廢棄物清理法中均未有規定，則行政機關

未經授權下，即率以裁罰性之行政處分撤銷人民之專業

資格，其處分自屬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。然查「公、

民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或

處理業務，應列明專業技術人員與貯存清除、處理之工

具、方法、設備及場所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

證」、「前條公、民營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

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為

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前段及第二十一條所明

定。另「清除、處理技術員從事清除、處理業務，應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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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其所受僱之清除、處理機構之正常營運及解決廢棄物

清除、處理技術問題，並應審查有關許可證申請書、定

期監測報告、契約書、遞送聯單及營運紀錄，確定內容

無訛後，簽名蓋章」、「清除、處理技術員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書：一、因其所受僱之

清除、處理機構違法或不當營運，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

體健康，情節重大者。」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

理輔導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一款亦定

有明文。次查課以人民義務之法律，於適用時，該法律

所訂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，本於法律適用整體性及

權利義務平衡性，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。亦經司法院釋

字第三八五號解釋在案。本件對於行為時之廢棄物清理

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適用，應予以合併觀察適

用，始建構成完整的法律規範體系。而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、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或處理業務，應

明列專業技術人員及申請核發許可，為廢棄物清理法第

二十條所明訂。其『管理輔導辦法』係依同法第二十一

條授權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，故於管理輔導辦法內訂

定清除處理機構核發許可之要件、撤銷許可要件、廢棄

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設置及合格證書之取得、撤銷要件

與相關管理規定。其第三十條有關撤銷其許可證或核備

文件之規定，即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明列核發許可

之文件。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設置，亦為廢棄物清

理法第二十條所明定核發許可要件之一，該技術員如有

違反管理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主管機

關自得以權責主及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之營運、廢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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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流向及清除、處理技術員等為有效之監督管理，對保

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顯有疏漏。即國家對人民自由權利

之限制，固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必要程度，憲法第二

十三條定有明文。但法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，一律加以

規定，其屬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，法律自得授權主管

機關以命令定之，俾利法律之實施。行政機關基於此種

授權，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所發

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，自為憲法之所許。惟在母法概括

授權情形下，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究竟是

否已超越法律授權，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，而應

就該法律本身之目的，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

判斷。上訴人原有合格證書之取得，係源自行為時廢棄

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「管理輔導

辦法」，基於權利義務同源，「管理輔導辦法」自得就合

格證書之撤銷予以規定，以貫徹有效監督管理之授權意

旨，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並無逾越法律授權，亦

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上訴人執詞於廢棄物清理法第二

十一條之規定，而無視於第二十條規範內容之存在，亦

不足採。而本件上訴人原領有被上訴人核發之甲級廢棄

物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及甲級廢棄物清除技術員合格

證書，並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、八十九年二月十

五日先後經高雄縣政府核設置為昌○公司之甲級廢棄

物處理及清除技術員，設置期間被上訴人稽查人員於八

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至稽查時，就該公司準備投入焚化爐

之汙泥採樣檢測結果，總銅含量高達 348mg/L，超過標

準值為 15mg/L 甚多，已屬有害事業廢棄物，當天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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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場，且在稽查紀錄上簽名；同年月二十四日臺灣高

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會同被告稽查人員，至昌○公

司未經申報主管機關許可之廢棄物貯存場高雄縣大寮

鄉田單四街三號稽查時，其內堆置大量之廢印刷電路板

粉末、廢觸媒、廢溶劑、集塵灰、廢液晶面板、汙泥、

灰渣等，且該廢溶劑已有部分滲漏情形，經就其一般灰

渣貯存區採樣三組檢測結果，其總鋅及總鉛數據分別為 

41.9mg/L 及 6.42mg/L ，均超過標準值 25mg/L 及及 

5.0mg/L，當天係由上訴人開啟大門，惟於稽查過程離

去；另高雄縣環境保護局派員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至

昌○公司前述非法貯存場稽查結果，現場非法堆置長○

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處理之印刷電路板粉末約

三百噸、不明廢溶劑三十餘桶等，且廢溶劑桶破損致流

出污染地面，業經高雄縣政府依輔導辦法第三十條第一

項第三款、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，以八十九年八月十九

日八九府環四字第 WB ○○三五四三號函撤銷昌○公

司第一類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及廢棄物處理場（廠）

操作許可證；而上訴人與訴外人蘇○基等設置非法貯存

場堆置廢棄物之行為，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

察官認定有致污染環境並生公共危險而提起公訴之事

實，有被上訴人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及二十四日稽查紀

錄、圖片檔案資料、高雄縣環境保護局八十九年八月十

一日事業廢棄物稽查工作紀錄表、高雄縣政府前述函及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

六六七五、一六六八三、一六八六六、一六八六七、一

八九○三、二○○六○號起訴書、被上訴人稽查督察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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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南區隊檢測報告等件影本在原審卷及原處分卷可稽，

事證明確。是被上訴人以昌○公司違法營運，致污染環

境情節重大，認定上訴人未克盡專任技術員管理之責，

撤銷上訴人甲級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，揆

諸前開規定，尚無違誤，訴願決定及原判決亦予維持，

均無不合。次查課以人民義務之法律，於適用時，該法

律所訂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，本於法律適用整體性

及權利義務平衡性，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。亦經司法院

釋字第三八五號解釋在案。本件對於行為時之廢棄物清

理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適用，應予以合併觀察適

用，始建構成完整的法律規範體系。而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、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或處理業務，應

明列專業技術人員及申請核發許可，為廢棄物清理法第

二十條所明定。其『管理輔導辦法』係依同法第二十一

條授權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，故於管理輔導辦法內訂

定清除處理機構核發許可之要件、撤銷許可要件、廢棄

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設置及合格證書之取得、撤銷要件

與相關管理規定。其第三十條有關撤銷其許可證或核備

文件之規定，即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明列核發許可

之文件。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之設置，亦為廢棄物清

理法第二十條所明定核發許可要件之一，該技術員如有

違反管理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，主管機

關自得以權責主管機關立場依該辦法撤銷技術員之合

格證書；否則管理輔導辦法之相關規定即形同具文，主

管機關亦無從對廢棄物清除、處理機構之營運、廢棄物

之流向及清除、處理技術員等為有效之監督管理，對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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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顯有疏漏。即國家對人民自由權利

之限制，固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必要程度，憲法第二

十三條定有明文。但法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，一律加以

規定，其屬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，法律自得授權主管

機關以命令定之，俾利法律之實施。行政機關基於此種

授權，在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所發

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，自為憲法之所許。惟在母法概括

授權情形下，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施行細則或命令究竟是

否已超越法律授權，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，而應

就該法律本身之目的，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

判斷。上訴人原有合格證書之取得，係源自行為時廢棄

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授權主管機關所訂定之「管理輔導

辦法」，基於權利義務同源，「管理輔導辦法」自得就合

格證書之撤銷予以規定，以貫徹有效監督管理之授權意

旨，「管理輔導辦法」第三十一條並無逾越法律授權，亦

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。上訴人執詞於廢棄物清理法第二

十一條之規定，而無視於第二十條規範內容之存在，亦

不足採。末查原判決已就本件爭點即輔導辦法第三十一

條是否逾越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之授權而有違法

律保留原則；上訴人受僱之昌○公司有無輔導辦法第三

十一條第一款所定「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情節重

大」之情事各節，明確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，有如前述。

並與前開行為時廢棄物清理法、輔導辦法等法令規定及

解釋意旨要無不合，亦無背於法律保留原則，尚無判決

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；亦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

之違法，縱原審雖有未於判決中加以論斷者，惟尚不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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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於判決之結果，與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

當。至於上訴人其餘訴稱各節，乃上訴人以其對法律上

見解之歧異，就原審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，

指摘其為不當，均無可採。綜上所述，上訴意旨指摘原

判決違誤，求予廢棄，難認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

五條第一項、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

（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 


